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等级运动员人数　指经考核正式批准授予等级运动员称

号的人数。运动员等级分为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

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少年级运动员。

等级裁判员人数　指经考核正式批准授予等级裁判员称

号的人数。裁判员等级分为国际裁判、国家级裁判、一级裁

判、二级裁判、三级裁判。

体育场　指有 ４００米跑道（中心含足球场），有固定道

牙，跑道６条以上，并有固定看台的室外田径场地。体育场按

看台容纳观众人数分为：甲级 ２５０００人以上，乙级 １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人，丙级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人，丁级５０００人以下。

体育馆　指有固定看台，可供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

球、体操等项目训练比赛活动用的室内运动场地。体育馆按

看台容纳观众人数分为：甲级６０００人以上，乙级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人，丙级２０００－４０００人，丁级２０００人以下。

卫生机构　包括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

站）、采供血机构、卫生监督及监测（检验）机构、医学科研和

在职培训机构、健康教育所等。医疗机构包括医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疗养院、卫生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

室）、妇幼保健院（所、站）、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急救中

心（站）和临床检验中心。医疗机构分为非赢利性医疗机构

和赢利性医疗机构。

医院　包括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

医院、各类专科医院和护理院。

卫生技术人员　指卫生机构中医生、护理人员、药剂人

员、检验人员等卫生技术人员。

医生　指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工作且取得《执业医师

证书》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指集中收养社会孤老、残、幼的机

构，包括由民政部门管理的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精神病

人福利院和城镇集体举办的福利院及农村集体举办的敬老院

以及优抚医院和具有收养能力的社区服务中心等。该指标主

要反映我国在社会福利性单位投入的水平。

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收养人数　包括民政部门管理和城

镇、农村集体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中收养的老人、少年儿

童、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人员和精神病人。

社会福利企业单位　指以安置城镇有一定劳动能力的

盲、聋、哑和肢体残疾人员就业为目的，享受国家减免税待遇

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包括福利工厂、福利商业和服务业、假肢

厂和安置农场等单位。

农村五保户　指农村中既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的

老、弱、孤、残的农民，其生活由集体供养，实行保吃、保穿、保

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简称“五保”。享受五保待遇的家

庭叫五保户。

基本养老保险

１．参加保险人数：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

关政策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包括不能正常缴

费、已中断缴费但未终止保险关系的职工人数。

２．社会统筹基金收入：指根据国家规定，由纳入基本养

老保险范围的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缴

纳的社会统筹基金，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形成基金来源

的收入，包括：单位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收入、财政补贴收

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３．社会统筹基金支出：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

和开支标准从社会统筹基金中支付给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

休、退休、退职人员个人的养老金、丧葬抚恤补助，以及由于保

险关系转移、上下级之间调剂资金等原因而发生的支出。包

括：基础性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离休金、退休金、退职金、

补贴、丧葬抚恤补助、其他支出。

４．社会统筹基金结余：指截止报告期末基本养老保险的

社会统筹基金结余金额。包括银行存款、财政专户、债券投资

和其他。

基本医疗保险

１．参加保险人数：指报告期末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的人数。包括参加保险的职工人数和退休人员人

数。

２．社会统筹基金收入：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范围的缴费单位，按国家规定的缴费基数和缴费

比例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形成基

金来源的款项，包括：单位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收入、财政补

贴收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３．社会统筹基金支出：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

和开支标准从社会统筹基金中支付给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

工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待遇支出及其他支出。包括：住院

医疗费用支出、门急诊医疗费用支出、其他支出。

４．社会统筹基金结余：指截止报告期末基本医疗保险的

社会统筹基金结余金额。包括银行存款、财政专户、债券投资

和其他。

失业保险

１．参加保险人数：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

关政策规定参加了失业保险的城镇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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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的其他人员的人数。

２．失业保险金：指为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而按规定

支付的失业保险金金额。保险福利费用总额指各单位在工资

以外支付给职工和离休、退休、退职人员个人和用于集体的保

险福利费用，不包括用于职工的劳动保护费用，由保险福利费

用开支的医务人员工资，集体福利机构工作人员和病伤休息

期满６个月以上人员的工资。

保险福利费用总额　指各单位在工资以外支付给职工和

离休、退休、退职人员、个人和集体的保险福利费用，不包括用

于职工的劳动保护费用，由保险福利费用开支的医务人员工

资，具体福利机构工作人员和病伤休息期满６个月以上人员

的工资。

离休、退休、退职人员　指正式办理了离休、退休、退职手

续，并享受相应的离休、退休、退职待遇的人员。

离休、退休、退职人员保险福利费用 包括：

１．离休金：指发给离休干部的工资和按１９８２年国务院

《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的通知》发给符合规

定的离休干部相当于一至两个月标准工资的生活补贴及

１９８８年增发的生活补贴。

２．退休金：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退休职工的退休费

和１９８８年增发的生活补贴。

３．退职生活费：指按照１９７８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

退职的暂行办法》发给退职人员的生活费用和１９８８年增发的

生活补贴。

以上离退休、退职人员的离退休金、退职生活费还应包括

发给离退休、退职人员的生活补贴和物价补贴。

４．医疗卫生费：指离休、退休、退职人员的医疗费、住院

费以及住院伙食补助等费用。

５．其他：指上述费用以外的其他保险福利费用，如丧葬

抚恤救济费、交通费补贴、冬季取暖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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